
评定办法附表

1.标段基本信息

标段编号： 4403922026062300401Y001

标段名称： 龙川县新城幸福学校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

2.否决性条款

2.1 开标不受理条款

序号 条款

1 逾期提交投标文件的；

2 资格审查不合格的；

3 投标文件中各电子投标文件未加签有效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以及企
业法定代表人数字证书的；

4 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高于公布最高投标限价或者不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第1
1项投标报价有关要求的；

5 投标人提交的电子标书格式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开标后交易平台无法读
取导入的；

6 组成联合体投标时，未提交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的；

7 参加联合体的各成员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的，或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联合体投标的；

8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提交投标文件的
，在资格审查阶段，当部分相关单位自愿退出后仍有两家或两家以上要求
继续进入后续招投标环节的；

9 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担保的；

10

投标人或相关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0.1近3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
之日起倒算）投标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10.2近1年内
（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
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10.3因违反工程质
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10.4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10.5依法应当拒绝投
标的其他情形；

11 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函》的；

12 投标人名称或组织结构与投标报名或者资格预审时不一致且未提供有效证
明的。

13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格审查文件的。

14 投标文件扫描件模糊不清的，或非因网上招标系统原因而无法打开审查的
，或各类证书超出有效期且未提供有效续期手续的。

15 《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填写、漏填或内容填写错误的。

16 未按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第11项投标报价有关要求进行投标报价。

17
在资格审查过程中，如招标人要求核验原件或澄清资格审查文件的，未按
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在接到通知后的2个工作日内）送达指定地点核验原件
或提供澄清资格审查相关证明文件的。

18 网上开标时，投标人未在招标代表下达网上解密指令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解
密的。



2.2 评标无效条款

序号 条款

1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是可变动价格的，或包含了价格调整要求的，或投标报
价中提供两个（含两个）以上的报价且未声明哪个有效的（招标文件规定
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2 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的；

3

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或出现下列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投标嫌疑情形之
一的： 3.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的； 3.2不同投标
人的投标文件错漏之处一致的； 3.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或者报价组成
异常一致或者呈规律性变化的； 3.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
者同一个人编制的； 3.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负责人与主要
技术人员出现同一人的； 3.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的； 3.7不
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台电脑编制的； 3.8不同投标人聘请同一人为
其投标提供技术或者经济咨询服务的，但招标工程本身要求采用专有技术
的除外； 3.9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电子签名的造价工程师与其他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商务标书上电子签名的造价工程师为同一人的； 3.10评
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串通投标情形。

4 《投标函》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填写、漏填或内容填写错误的

2.3 评标废标条款

序号 条款

1 投标文件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任何一项实质性要求的；

2 投标文件存在的重大偏差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根据相应的投标文件否决
性条款作废标处理；

3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规定的非实质性要求的偏离，超出允许偏离的最大范
围或最高项数的；

4 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投标或出现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投标情形的；

5
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的投标价格进行调整，投标人
不接受调整方式的，或不接受调整后的价格的，或调整后价格超出最高投
标限价，或者不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第11项投标报价有关要求的；

6 投标人拒不按照评标委员会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说明、补正的；

7 评标委员会认定的其他串通投标、弄虚作假情形；

8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低于成本的；

9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形。

3.入围参数

是否过多投标人淘汰： 否

4.定标参数

定标方法： 直接票决

票决计算规则：简单多数（且过半数）

重票计算规则：继续票决


